附件1
[bookmark: _GoBack]钦北区监测户特色产业项目分类奖补标准

	序号
	产业名称
	种植年限
	单位补助标准
	增加30%的单位补助标准
	补助要求
	单户奖补单位规模要求
	2022年6月30日前单户奖补单位规模要求

	1
	优质稻
	　
	400元/亩
	520元/亩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%以上，水肥管理正常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水稻抛插后正常生长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1亩以上（含）
	0.5亩以上（含）

	2
	鸡
	　
	15元/羽
	19.5元/羽
	平均个体重1公斤以上或饲养日龄1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30羽以上（含）
	15羽以上（含）

	3
	猪
	　
	800元/头
	1040元/头
	平均个体重50公斤以上或饲养2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2头以上（含）
	1头以上（含）

	4
	牛
	　
	4000元/头
	5200元/头
	平均个体重200公斤以上或饲养6个月以上，验收时成活率达90%上。
	1头以上（含）
	1头以上（含）

	5
	花生大豆
	　
	800元/亩
	1040元/亩
	保持常规种植有效株数85%以上，管理正常，少杂草，无严重病虫害，植株生长正常。验收时成活率达90%。
	1亩以上（含）
	0.5亩以上（含）


备注：种植类产业规模按照植株收获面积计算（不得将同一年内实施的项目进行重复申请奖补；种植类项目在同一地块每年种植两季农作物或符合条件的套种、间种，视为两个项目，养殖类项目参照执行）；养殖类产业规模按照存栏数计算（新购买的牛申请验收要求至少饲养2个月以上）；监测户不受扩大规模和“从劣变优”限制，但必须是2022年新发展的产业。从实施方案发布至2022年6月30日，执行疫情防控重点地区政策的奖补标准，脱贫户和监测户在3月31日前、4月1日至6月30日发展并通过验收的产业，对是否是今年新增的产业无要求。
